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2777） 

 

审核委员会职权范围 

 

1.  组成 

1.1 本委员会（「委员会」）是按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董事会」）于二零零五年六月二十七日会议通过成立的。 

 

2.  成员 

2.1  委员会委员由董事会从其非执行董事及独立非执行董事中委任组成，委员

会人数最少三名，其中至少一名须为按照香港联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上市规则」）第 3.10(2)条具备适当专业资格或会计或相关财务

管理知识的独立非执行董事。现时负责审计本公司账目的核数公司的前任

合伙人在以下日期（以日期较后者为准）起计两年内，不得担任本公司审

核委员会的成员： 

(i) 该名人士终止成为该公司合伙人的日期；或 

(ii) 该名人士不再享有该公司财务利益的日期。 

 

2.2 委员会主席由董事会委任及必须是独立非执行董事。 

2.3  本公司的公司秘书为委员会的秘书。 

2.4  经董事会及委员会分别通过决议，方可委任额外或罢免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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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与管理层讨论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确保管理层已履行职责建

立有效的系统。讨论内容应包括本公司在会计及财务汇报职能方面

的资源、员工资历及经验是否足够，以及员工所接受的培训课程及

有关预算又是否充足； 

7.1.7 主动或应董事会的委派，就有关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事宜的重要调

查结果及管理层对调查结果的回应进行研究； 

7.1.8 如公司设有内部审核功能，须确保内部和外聘核数师的工作得到协

调，也须确保内部审核功能在本公司内部有足够资源运作，并且有

适当的地位，以及检讨及监察其成效； 

7.1.9 检讨本集团的财务及会计政策及实务； 

7.1.10 检查外聘核数师给予管理层的《审核情况说明函件》、核数师就会

计纪录、财务账目或监控系统向管理层提出的任何重大疑问及管理

层作出的回应； 

7.1.11 确保董事会及时回应于外聘核数师给予管理层的《审核情况说明函

件》中提出的事宜； 

7.1.12 就上市规则附录 C1《企业管治守则》（经不时修定）的守则条文第

D.3.3 条所载的事宜向董事会汇报； 

7.1.13 检讨本公司设定的以下安排：本公司雇员可暗中就财务汇报、内部

监控或其他方面可能发生的不正当行为提出关注。委员会须确保有

适当安排，让本公司对此等事宜作出公平独立的调查及采取适当行

动；及 

7.1.14 担任本公司与外聘核数师之间的主要代表，负责监察二者之间的关

系；及 

7.1.15 研究其他由董事会界定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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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委员会须获供给充足资源履行其职责。 

 

8.  会议纪錄 

8.1  委员会的完整会议纪录及书面决议应由委员会秘书保存。 

8.2  委员会秘书应于委员会会议结束后或书面决议签署后的合理时段内，把委

员会会议纪录或书面决议（视乎情况而定）的初稿及最后定稿发送委员会

全体成员（初稿供成员表达意見，最后定稿作其纪录之用）。 

8.3  委员会秘书应就每个财政年度内委员会所有会议纪录存档，以及具名纪录

每名成员于委员会会议的出席率。 

 

9.  董事会权力 

9.1  本职权范围所有规则及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可以由董事会在不违反公司章

程及上市规则的前提下（包括上市规则之附录 C1《企业管治守则》或公

司自行制定的企业管治常规守则（如被采用）），随时修订、补充及废除，

惟有关修订、补充及废除，并不影响任何在有关行动作出前，委员会已经

通过的决议或已采取的行动的有效性。 

 

10.  汇报程序 

10.1  委员会秘书应将委员会会议记录、委员会的报告及有关资料向本公司所有

董事传阅。 

 

于二零零五年六月二十七日采纳， 并分别于二零一二年三月二十日、二零一五年十

二月十八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二五年六月十六日修订。 

 

* 仅供识别 


